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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2/2021_2022__E8_AF_81_E

5_88_B8_E8_AE_BA_E6_c33_42420.htm 关于建立创业板市场的

法律依据 在法制建设不断完善的今天，任何市场行为都需有

相应的法律规范加以运作，这对具有高风险、高敏感性的创

业板市场来说尤为重要。否则，创业板即使勉强推出，也达

不到预期的市场效应，甚至给国家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带

来严重危害。 对目前推出创业板市场，法律依据是否充分问

题，关键取决于对。《公司法》第229条第2款规定的理解。

一种意见认为，该款的规定即可视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

院的授权，国务院即可凭此授权审议通过《创业板企业股票

发行上市条例》及其《细则》；另一种意见认为，该款的规

定仅是对“高新技术企业”而言，而创业板除“高新技术企

业”外，还包括“高成长型企业”，这些企业不是用“高新

技术企业”可以取代的。为此，创业板的推出尚缺乏明确的

法律依据。 就后一种意见，有人又提出不同的解决办法，一

种是根据《立法法》尽快启动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程序，

将“高新技术企业”解释为“高新技术企业或与高新技术有

关的企业或其他成长型企业”；但也有人认为这种解释扩大

了该规定的范围，改变了原来的立法宗旨，因此，这种解释

实际上已不属于法律解释的范畴，而属于典型的法律修改，

必须通过“三审”的法定程序进行。 我认为，法律解释本身

是一项非常严肃的事项，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立法法

》可以对法律作“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及“法律制定

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方面的解释，但



在人大常委会尚未启动法律解释程序前，就目前的《公司法

》与《证券法》而言，广义的创业板市场的建立尚缺乏明确

的法律依据。为此，鉴于创业板市场不可能长期搁置，可以

先将创业板局限为高新技术企业，待 当然，什么是“高新技

术企业”，判断的标准和由谁来判断是接下来必须解决的问

题，弄不好又会回到“双高”认证的老路上去。对此，我认

为其解释权只能在人大常委会，因为这是对人大常委会制定

的法律的解释。这是创业板建立的法律依据中面临的又一问

题。 只有在解决了上述法律依据后，我们才能判断证监会提

交国务院审议的《创业企业股票发行上市条例》及其《细则

》的法律效力，也才能判断深交所网上公布《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的合法性。二、关于创业板拟上市企业设立过程中

的法律问题 同主板市场一样，创业板拟上市企业必须是股份

有限公司。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可以是

新设，也可以是对原有限责任公司的变更或对原企业的整体

改制而设立。这里的“整体改制”既可以是对非公司制企业

的整体改制，也可以是对原“有限责任公司”的整体改制。 

为了尽快将自己的企业推向创业板市场，又满足上市企业需

连续经营两年以上的要求，加之其他因素，首先必然涉及对

原企业或有限责任公司的改制或变更问题。而这种变更或改

制为满足经营业绩可以连续计算的条件又必须受到一定的限

制，包括：①控股股东不宜变化；②董事会、总经理及技术

负责人、财务负责人等不宜有重大变化；③企业的经营性资

产不宜进行剥离；④企业的主管业务不宜重大变化等。否则

，这种变更或整体改制就会失去企业加快上市进程的意义，

与新设股份有限公司没有什么不同。 还需要特别明确的是，



变更或整体改制虽然都可以使原企业的经营业绩连续计算，

但两者属于对原企业不同的重组方式，因而其适用的对象及

操作程序等也各有不同。 1.对原有的“有限责任公司”，既

可以“变更”成“股份有限公司”，也可以“整体改制”成

股份有限公司，而对非公司型企业，只能“整体改制‘’成

股份有限公司。 2.“变更”只是原有限责任公司的一种延续

，而不是新设，只是企业性质发生了变化，因此其原有的债

权债务应由变更后的股份公司承继，无需征得债权人的同意

。手续相对简便。只需对原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或将原有

限责任公司的出资进行对外转让即可。而“整体改制”则是

将原企业或原有限责任公司的所有资产净值折合成股份，而

发起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原企业注销，原企业股东成为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因此，改制后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再是原企业

的延续，由于原企业已经注销，为此，整体改制应当力、理

原企业的注销登记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新设登记。并且在改制

过程中，原企业的债权债务应当向债权债务人发出通知和公

告，并由各方就债权债务承担问题达成协议。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